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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學生嚴重偏差行為輔導作業細則 

109.06.17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0.12.22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於全人教育理念以愛為出發點，使本校於輔導嚴重偏差

行為學生時，能達到積極正向之教育目標，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八條

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及處理實施要點，訂定「學生嚴重偏差行為輔導

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所指之嚴重偏差行為係指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列為須

輔導之校園霸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嚴重暴力行為之個案。 

第三條 輔導編組及權責區分： 

一、系所主任：擔任輔導小組召集人，召開輔導會議、整合校內資源、指導小組成

員完成輔導作業。 

二、導師： 

(一) 參與輔導會議並提供個案人際互動、平日表現、學習及出席狀況。 

(二) 關心學生個別狀況、瞭解其生活、課業、行為並及時輔導。 

(三) 注意個案與班級其他學生之表現及反應，適時提出糾正或協助。 

(四) 經常與家長聯繫、溝通及協調。 

(五) 填寫個別輔導互動札記。 

三、系教官： 

(一) 參與輔導會議，積極關懷個案狀況，對其生活與行為予以輔導。 

(二) 與導師保持密切合作，協助查察偏差行為關係人，防止類案發生。 

(三) 填寫輔導紀錄。 

四、諮商中心輔導人員： 

(一) 參與輔導會議，並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方案，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

團體輔導等措施。 

(二) 擔任輔導網絡聯繫窗口，必要時轉請醫療或社福機構提供專業服務。 

(三) 填寫輔導紀錄。 

五、個案家長：依其意願參與輔導會議，提供學生個別狀況並將知悉之情資提供學

校。 

六、學務或校內其他必要人員：依其業管權責提供教育部或其他單位相關資源或規

範。 

第四條 輔導程序： 

一、成案階段：  

(一) 確認輔導小組成員。 

(二) 於知悉學生發生嚴重偏差行為後一週內召開成案會議。 

1. 會議主席：由系主任擔任。 

2. 會前作業： 

(1) 導師：聯絡家長，彙整個案平日表現。 

(2) 系教官：彙整個案輔導資料，先期瞭解偏差行為之主要原因，以提供會

議參考。 

(3) 諮商中心輔導人員：彙整個案其他輔導資料，提供會議參考，並擬定偏

差行為輔導方法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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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務或校內其他人員：依其職權彙整會議所需法規或規範。 

3. 會議內容：研訂個案輔導方法、策略及計畫，包含跨處室輔導分工、相關

介入措施及可運用與結合之校內、外輔導資源。 

二、輔導階段： 

(一) 輔導時間：以三個月為一期。 

(二) 輔導頻率：各輔導人員應每月對個案進行二次以上之輔導。 

(三)  輔導內容： 

1. 建立良好輔導關係。  

2. 輔導法律常識建立。  

3. 強化個案自我管理。 

4. 協助個案建立社會支援網絡自我保護及衛生教育。 

5. 提供專業諮商連結政府各部會及民間之輔導資源。 

6. 若遇成效不彰，須回報系主任依需要召開個案研討會議，若為性平事件，

應再另行通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三、結案階段：於學生發生嚴重偏差行為，輔導期滿三個月後召開結案會議。 

(一) 召開時間：輔導期滿後一週內。 

(二) 會議主席：由系主任擔任。 

(三) 會前作業：導師、系教官及諮商中心輔導人員完成輔導紀錄。 

(四) 會議內容： 

1. 檢視學生行為改善狀況。 

2. 討論現行輔導作為強化方案。 

3. 會後向家長說明學校輔導情形。 

第五條 學生發生藥物濫用時，依教育部頒布「各級學校春暉小組運作標準作業流程」實施

輔導及追蹤。 

第六條 本細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